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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 保 護 歷 史 建 築 物 有 關 的 發 展 建 議 ／ 個 案  
 

港 島  
 
 發 展 工 程 ／ 個 案  受 影 響 的 建 築 文 物  背 景 及 現 時 進 展  
1 .   舊 赤 柱 警 署 活 化 再 利 用 計

劃  
 舊 赤 柱 警 署 是 香 港 現 存 最 古 老 的 警

署 建 築 物，建 於 1 8 5 9 年，並 於 1 9 8 3
年 根 據《 古 物 及 古 蹟 條 例 》列 為 法 定

古 蹟 。 該 址 面 積 約 為 4 4 5 平 方 米 。  
 戰 後 ， 該 幢 建 築 物 重 新 用 作 警 署 ，

1 9 7 4 年 後 用 作 南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的 分

處 。 1 9 9 1 年 ， 建 築 物 租 予 一 家 私 營

公 司 經 營 名 為 “ 赤 柱 8 8 ＂ 的 西 餐

廳 。  
 2 0 0 1 年 6 月 ， 建 築 物 交 回 政 府 產 業

署 重 新 招 標 出 租 。 2 0 0 2 年 6 月 ， 牛

奶 公 司 以 最 高 價 投 得 該 址 經 營 惠 康

超 級 市 場 ， 為 期 5 年 。  

 由 於 沒 有 收 到 有 關 把 該 址 撥 作 政 府 用 途

的 建 議 ， 現 建 議 把 該 古 蹟 重 新 招 標 出

租 ， 租 約 為 期 五 年 。  
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( 古 蹟 辦 ) 正 密 切 監 察 舊

赤 柱 警 署 的 日 後 用 途 ， 並 已 把 有 關 要 求

通 知 政 府 產 業 署 ， 確 保 新 租 客 會 對 這 幢

歷 史 建 築 物 妥 為 保 護 、 維 修 和 管 理 。  
 古 蹟 辦 並 已 備 妥 一 套 將 納 入 招 標 文 件 內

的 保 護 規 定 和 有 關 《 古 物 及 古 蹟 條 例 》

第 6 條 的 法 定 規 定 。  
 2 0 0 7 年 4 月 2 6 日 南 區 區 議 會 的 會 議 上，

民 政 事 務 局 、 康 文 署 和 政 府 產 業 署 一 起

介 紹 了 有 關 建 築 物 的 活 化 再 利 用 事 宜 。  
 惠 康 超 級 市 場 獲 批 新 租 約 ， 為 期 五 年 。  

2 .   前 中 區 警 署 建 築 群 的 文 物

旅 遊 項 目  
 前 中 區 警 署 建 築 群 包 括 中 區 警 署、前

中 央 裁 判 司 署 和 域 多 利 監 獄 ， 於

1 9 9 5 年 列 為 法 定 古 蹟 ， 內 有 多 幢 維

多 利 亞 式 建 築 物 。  
 該 建 築 群 現 由 地 政 總 署 管 理 。  

 建 築 署 於 2 0 0 7 年 初 完 成 各 幢 歷 史 建 築 物

的 狀 況 勘 探 後 ， 現 正 為 三 處 古 蹟 範 圍 內

的 歷 史 建 築 物 進 行 必 要 的 修 葺 工 程 ， 預

計 這 些 工 程 將 於 今 年 1 2 月 底 完 成 。  

3 .  荷 李 活 道 已 婚 警 察 宿 舍 前

址   
 前 中 央 書 院 於 1 8 8 9 年 由 歌 賦 街 搬 遷

至 荷 李 活 道 該 址 ， 後 再 於 1 9 5 0 年 遷

往 銅 鑼 灣 。 該 址 的 校 舍 在 1 9 5 0 年 代

初 拆 卸 後 原 址 興 建 了 已 婚 警 察 宿 舍。

 古 蹟 辦 擬 備 了 一 份 資 料 文 件，在 2 0 0 5 年

11 月 2 9 日 的 會 議 上 提 交 古 物 諮 詢 委 員

會 (古 諮 會 )參 閱 和 討 論 。  
 應 古 諮 會 要 求 ， 古 蹟 辦 提 供 了 更 多 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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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不 過，跟 沿 鴨 巴 甸 街 和 士 丹 頓 街 興 建

的 牆 身 比 較，沿 城 皇 街 和 荷 李 活 道 興

建 的 擋 土 牆，連 同 其 上 生 長 的 樹 木 ，

保 存 了 較 高 程 度 的 完 整 性 和 真 確 原

貌 。  
 通 往 較 低 梯 台 的 花 崗 石 梯 級 和 尚 餘

的 砌 石 擋 土 牆 也 具 有 歷 史 價 值 。  
 

料 ， 包 括 前 中 央 書 院 的 歷 史 、 修 復 面 向

士 丹 頓 街 和 鴨 巴 甸 街 原 有 邊 界 牆 的 可 行

性 ， 以 及 按 特 別 賣 地 條 款 規 定 而 擬 議 提

供 的 社 區 設 施 等 ， 供 古 諮 會 委 員 在 2 0 0 6
年 1 月 2 4 日 的 會 議 上 考 慮 。  

 在 2 0 0 6 年 3 月 2 7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古 諮 會

在 再 被 諮 詢 保 留 該 址 歷 史 文 物 的 事 宜

時 ， 提 出 有 關 “ 保 存 規 定 ＂ 的 建 議 ， 這

些 “ 保 存 規 定 ＂ 其 後 已 提 交 規 劃 署 ， 以

供 擬 備 規 劃 大 綱 。  
 2 0 0 7 年 1 月 底 ， 規 劃 署 收 到 市 民 提 出 把

該 址 由 “ 住 宅（ 甲 類 ）＂ 地 帶 改 劃 為 “ 政

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＂ 和 “ 休 憩 用 地 ＂ 地 帶

的 申 請。申 請 文 件 在 2 0 0 7 年 2 月 2 日 至

2 3 日 期 間 公 開 給 市 民 查 閱 。  
 古 蹟 辦 於 2 0 0 7 年 3 月 6 日 上 次 會 議 上 同

意 進 行 考 古 調 查 ， 以 覆 檢 該 址 的 文 物 價

值 。  
 古 蹟 辦 的 田 野 考 古 組 已 進 行 了 上 述 調

查 ， 現 正 擬 備 報 告 。  
4 .  筲 箕 灣 東 健 道 阿 公 岩 石 礦

場 舊 址  
 根 據 記 錄，阿 公 岩 是 十 九 世 紀 初 香 港

島 的 一 處 石 礦 場 ， 已 停 止 運 作 數 十

年，部 分 地 皮 已 重 新 發 展 為 工 業 邨 。

 香 港 電 燈 有 限 公 司 於 2 0 0 6 年 3 月 根 據 第

1 2 ( A )條 提 出 規 劃 申 請，希 望 把 石 礦 場 舊

址 從 “ 休 憩 用 地 ＂ 地 帶 改 劃 為 “ 政 府 、

機 構 或 社 區 ＂ 地 帶 。  
 2 0 0 6 年 7 月 就 該 宗 規 劃 申 請 進 行 公 眾 諮

詢 期 間 ， 收 到 一 些 與 石 礦 場 舊 址 的 文 物

價 值 有 關 的 意 見 。  
 城 規 會 的 都 會 規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（ 小 組 委

員 會 ） 於 2 0 0 7 年 3 月 2 3 日 考 慮 了 該 宗

規 劃 申 請 。 小 組 委 員 會 決 定 暫 緩 考 慮 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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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 申 請 ， 待 採 取 其 他 跟 進 行 動 ， 當 中 包

括 應 否 諮 詢 古 諮 會 的 意 見 。  
 城 規 會 於 2 0 0 7 年 8 月 1 0 日 舉 行 會 議 ，

決 定 延 期 考 慮 該 宗 申 請 ， 以 待 完 成 文 物

評 估 。  
 古 蹟 辦 於 2 0 0 7 年 9 月 3 日 作 出 回 覆。由

於 擬 興 建 的 電 力 支 站 不 會 對 石 礦 場 的 切

削 斜 坡 構 成 影 響 ， 因 此 古 蹟 辦 並 不 反 對

有 關 發 展 。  
5 .  莊 士 敦 道 的 市 區 重 建 計 劃

( H 1 6 )  
船 街 1 8 號 的 唐 樓  
 該 幢 建 築 物 建 於 1 9 2 6 年， 2 0 0 0 年 獲

評 為 二 級 歷 史 建 築 物 。  
 
莊 士 敦 道 6 0 至 6 6 號 的 唐 樓  
 該 等 樓 高 四 層 的 唐 樓 很 可 能 建 於

1 9 3 0 年 代 ， 其 建 築 特 色 是 各 層 騎 伸

展 至 行 人 路 上 ， 以 支 柱 支 撐 。  
 莊 士 敦 道 6 6 號 和 昌 大 押 舊 址 的 唐 樓

別 具 特 色 。  
 

 市 區 重 建 局 ( 市 建 局 ) 正 重 建 莊 士 敦 道 和

船 街 的 地 皮 作 綜 合 住 宅 ／ 商 業 發 展 。   
 嘉 華 國 際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的 全 資 附 屬 公 司

聯 廣 有 限 公 司 已 獲 得 莊 士 敦 道 計 劃 的 聯

合 發 展 合 約 。  
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（ 城 規 會 ） 在 2 0 0 5 年 3

月 4 日 以 附 帶 條 件 的 方 式 批 准 有 關 的 修

訂 總 綱 發 展 藍 圖 和 申 請 。  
 市 建 局 於 2 0 0 5 年 11 月 2 9 日 的 會 議 上 介

紹 了 “ 灣 仔 總 綱 構 想 ＂ 。  
 古 蹟 辦 正 與 市 建 局 緊 密 合 作 ， 以 確 保 有

關 的 唐 樓 得 以 保 存 作 活 化 再 利 用 。  
 

6 .  利 東 街 ／ 麥 加 力 歌 街 的 市

區 重 建 項 目 ( H 1 5 )  
皇 后 大 道 東 1 8 6、 1 8 8 和 1 9 0 號 的 唐 樓  
 該 等 樓 高 四 層 的 唐 樓 很 可 能 建 於

1 9 3 0 年 代 中 期 ， 其 建 築 特 色 是 各 層

騎 樓 伸 展 至 行 人 路 上，以 支 柱 支 撐 。

 該 等 建 築 物 在 2 0 0 0 年 獲 評 為 二 級 歷

史 建 築 物 。  
 
 
 

 市 建 局 將 重 建 利 東 街 和 麥 加 力 歌 街 作 綜

合 商 業 和 住 宅 發 展 區 ， 並 提 供 政 府 ／ 團

體 ／ 社 區 設 施 和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。  
 皇 后 大 道 東 1 8 6 至 1 9 0 號 的 唐 樓 將 保 存

供 活 化 再 利 用 。   
 利 東 街 日 後 的 建 築 物 設 計 ， 擬 通 過 保 持

唐 樓 的 高 度 、 比 例 和 風 格 ， 以 保 存 其 固

有 的 街 道 風 貌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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廈 門 街 6 號 的 唐 樓  
 唐 樓 在 1 9 4 8 年 興 建 ， 獲 記 錄 為 具 有

歷 史 特 色 。  

 H 1 5 發 展 計 劃 的 文 物 研 究 在 2 0 0 4 年 8 月

定 案 。  
 為 皇 后 大 道 東 1 8 6 至 1 9 0 號 和 廈 門 街 6

號 的 唐 樓 製 作 測 繪 和 照 片 記 錄 的 最 後 階

段 工 作 已 經 完 成 。  
 市 建 局 在 2 0 0 6 年 1 2 月 1 2 日 的 委 員 會 會

議 上 ， 簡 介 “ 灣 仔 總 綱 構 想 ＂ 的 實 施 進

度 和 利 東 街 項 目 總 綱 發 展 藍 圖 的 擬 備 工

作 。   
 城 規 會 在 其 2 0 0 7 年 5 月 2 2 日 的 會 議 上，

以 附 帶 條 件 的 方 式 批 准 了 市 建 局 提 交 的

總 綱 發 展 藍 圖 ， 有 關 條 件 包 括 “ 就 申 請

地 點 內 擬 保 存 的 建 築 物 提 交 保 育 計 劃 ，

而 有 關 計 劃 必 須 符 合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

署 長 或 城 規 會 的 要 求 ＂ 。  
 古 蹟 辦 現 正 對 據 稱 是 原 有 海 岸 線 的 廈 門

街 梯 級 進 行 研 究 和 勘 探 ， 以 回 應 H 1 5 關

注 組 於 2 0 0 7 年 6 月 2 8 日 提 出 的 要 求 。  

7 .  餘 樂 里 ／ 正 街 的 市 區 重 建

項 目  
餘 樂 里 於 1 8 8 9 至 1 9 1 0 年 間 發 展 ， 是 香

港 僅 存 少 數 建 有 一 系 列 唐 樓 的 里 巷 之

一。餘 樂 里 9 至 1 2 號 樓 高 兩 層，是 建 於

二 十 世 紀 初 的 典 型 住 宅 。 沿 該 里 的 其 餘

建 築 物 則 大 部 分 於 1 9 4 0 年 代 初 及 1 9 5 0
年 代 落 成 。  

 市 建 局 將 重 建 餘 樂 里 ／ 正 街 的 地 皮 作 綜

合 的 住 宅 、 商 業 和 社 區 發 展 ， 並 提 供 休

憩 用 地 。  
 根 據 該 項 擬 議 計 劃 ， 餘 樂 里 11 至 1 2 號

會 予 以 保 存 ， 供 活 化 再 利 用 。 具 有 戰 前

建 築 物 特 色 的 元 素 會 予 以 保 存 ， 融 入 具

現 代 特 色 的 景 觀 設 計 之 中 。  
 城 規 會 於 2 0 0 7 年 9 月 2 1 日 以 附 帶 條 件

的 方 式 批 准 總 綱 發 展 藍 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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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 龍  
 
8 .  前 水 警 總 部 的 文 物 旅 遊 項

目  
 前 水 警 總 部 建 於 1 8 8 4 年 ， 包 括 主

樓 、 馬 廐 和 報 時 塔 (俗 稱 圓 屋 )。  
 該 處 自 建 成 至 1 9 9 7 年 ， 除 日 佔 時 期

( 1 9 4 1 至 1 9 4 5 年 )用 作 日 本 海 軍 基 地

外 ， 一 直 由 水 警 使 用 。  
 該 處 連 同 各 幢 建 築 物 於 1 9 9 4 年 列 為

法 定 古 蹟 。  
 

 該 址 將 發 展 為 一 所 文 物 酒 店 ， 現 有 平 台

之 下 將 有 餐 飲 設 施 和 零 售 店 舖 ， 有 關 工

程 將 於 2 0 0 8 年 完 成 。  
 當 局 自 2 0 0 3 年 向 發 展 商 批 出 合 約 後，已

發 出 逾 十 個 許 可 證 ， 以 供 進 行 地 盤 和 建

築 工 程 ， 包 括 打 樁 、 地 盤 平 整 、 樹 木 工

程 、 土 地 勘 測 工 程 、 裝 設 圍 板 和 結 構 監

察 設 備 、 拆 卸 後 期 加 建 的 非 歷 史 構 築 物

等 。  
 古 蹟 辦 現 正 處 理 十 宗 就 該 處 歷 史 建 築 物

的 修 復 和 結 構 鞏 固 工 程 按 照 第 6 條 所 提

出 的 許 可 證 申 請，以 及 監 察 1 5 項 有 關 該

處 總 部 大 樓 的 擬 議 修 葺 和 維 修 工 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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